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民法物權(二)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系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Civil Law:Property (II)
	課程代碼：
	6202024

	授課教師：
	謝哲勝
	分機：
	35105

	
	
	E-Mail：
	lawjss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學分
	必/選修：
	必修
	開課級別：
	二年級

	課程概述：
	本課程以物權法為核心，介紹用益物權及擔保物權之規範內容及抵押權、質權及留置權之經濟作用。
本學期課程主要內容如下：
一、用益物權
　（一）通則
　（二）地上權
　（三）農育權
　（四）不動產役權
　（五）典權
二、擔保物權
　（一）通則
　（二）抵押權
　（三）質權
　（四）留置權
　（五）特殊擔保物權
三、占有
　（一）概說
　（二）占有的取得
　（三）占有的效力
　（四）占有的消滅
　（五）準占有

	教學目標：
	瞭解物權法之經濟作用及物權法之規範內容，培養探討物權法之爭議問題及實例題解答之能力。

	教學方式：
	搭配自編教科書以板書教學授課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民法物權是民法中的一編，每位法律系學生皆必修本堂課，透過修習物權法的經濟作用及物權法的規範內容，培養學生於物權法上的處理爭議問題以及培養實例解答的基本能力。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民法債編、民法物權編、法律經濟分析、信託法、土地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謝哲勝教授於物權法學中寫有多篇期刊論文，並著有民法物權一書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上課點名30%、期中考試35%、期末考試35%

	參考書目：
	必備教科書: 謝哲勝著，民法物權。
參考書籍:

一、王澤鑑著，民法物權(一)通則所有權(1992年9月再版)

二、王澤鑑著，民法物權(二)占有(1996年10月)

三、王澤鑑著，民法物權（2010年6月）
四、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論(上) 。
五、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論(中) 。
六、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論(下) 。
七、蘇永欽編著，民法物權爭議問題研究（五南圖書)。
八、民法研究會編輯，民法研究會實錄，民法研究（學林文化出版）。
九、吳光明，物權法新論（新學林文化出版）。
十、鄭冠宇，民法物權（2011年9月）（新學林文化出版）
十一、謝哲勝著，土地法（2013年9月第三版）
十二、謝哲勝著，財產法專題研究（八十四年五月）
十三、謝哲勝著，財產法專題研究（二）（八十八年十一月）
十四、謝哲勝著，財產法專題研究（三）（九十一年三月）
十五、謝哲勝著，財產法專題研究（四）（九十三年十一月）
十六、謝哲勝著，財產法專題研究（五）（九十五年五月）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	備註：
	無


